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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學就業
民國 43 年成立初期，輔導會以

輔導就業為主，下設 3室 4 組（1 組

辦理就業訓練，2及 3組辦理就業、

手工藝、工廠、農墾等就業指導，

4 組辦理就業前各項聯繫與生活救

助）。

蔣前主任委員經國先生於民國

45 年接掌輔導會後，民國 45 年增設

「就學」業務，開辦入學加分優待、

補助學雜費、生活費及績優獎學金等

業務；民國 46 年 1 月設立「職業訓

練委員會」，開始自辦訓練及委託訓

練工作，同年 5月另設「介紹就業委

員會」，開啟退除役官兵職訓、職介

工作先河；同年 6月，兩個委員會合

併為「職業訓練介紹委員會」。

民國 47 年 6 月裁撤「職業訓練

介紹委員會」，增設「職業訓練介紹

處」，民國 51 年 4月改組為就業處，

黃惕齋先生就任第一任處長，民國

55 年 11 月改組為第三處，直至民國

102年 11月 1日，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更名為「就學就業處」，專責辦理退

除役官兵就學、就業及職訓工作。

（左）蔣前主任委員經國先生（前排中）暨時任秘書長趙聚鈺先生（前排左二）與大

          專校院畢業退除役官兵合影。

（右）蔣前主任委員經國先生試用駕駛人員訓練班駕駛教學儀器。（蔣前主任委員後

          方站立者為時任秘書長趙聚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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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就業及職訓業務，以「扶

助具有發展潛力退除役官兵，獲得升

學深造或職技訓練機會，提高其學識

與工作技能，促進退除役官兵順利就

業」為使命，並以「打造官兵競爭優

勢、促進長期穩定就業」為目標。為

完成使命與目標，就學就業處結合所

屬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

稱職訓中心）與各縣市榮服處就學就

業工作伙伴，以「厚植學能」、「打

造技能」、「適性輔導」為主軸策

略，打造退除役官兵競爭優勢，增進

企業進用意願，達到「協助退伍袍澤

轉銜職場安居樂業」願景。尤其民國

105年起，配合國防部募兵制退後「出

路」規劃，將第二類退除役官兵納為

服務對象，提高預算及增加就業站

人力，並推動產學合作、產訓合作、

屆退官兵職涯探索營及促進穩定就業

津貼等新措施，幫助提升學識及技能

後重返職場，持續發揮人力資源與影

響力，成為國家社會穩定發展的生力

軍。

嚴主任委員德發於立法院說
明職訓中心成效及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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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學能就業導向，務實致用產學合一

推薦甄試入學，拓展升學管道

就學輔導政策，旨在透過補助與

獎勵措施增進學能，學後投入職場穩

定就業，並能繼續貢獻經驗、智慧與

才能，為國家社會服務。為鼓勵退除

役官兵就學，促使適才適所就業，辦

理推甄入學、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

勵、大專校院進修補助、就業考試進

修補助及產學合作等措施，期厚實退

除役官兵就業與創業基礎及競爭力。

為提升退除役官兵人力素質，

增強就業競爭力，委託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南臺科技大學成立招生委員

會，與國內大專校院進修部共同辦

理二專、二技、四技 / 大學等多元入

學管道，提供符合就業導向科系及名

額，經教育部核定招生採書面審查，

無須筆試，協助退除役官兵取得投入

職場所需學歷。目前推甄入學二專、

二技、四技／大學，其平均錄取率達

97%以上。（表 5-1） 

（左）民國 112 年於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召開研商推甄二技錄取名單會議。

（右）民國 113 年南臺科技大學，召開研商推甄四技／大學招生日程及招生簡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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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補助獎勵，激勵專心向學

為鼓勵退除役官兵專心向學，
奠基學識基礎，每學期提供國內大
專校院及國外研究所學雜費補助，
並擇優發給成績優異獎勵 1 萬元。
另考量各校學雜費收取情形，於民
國 106 年將補助費用由 2-4 萬元調
整為 3-5 萬元，民國 109 年更大幅

調高至 2-8 萬，民國 110 年起並針
對中低（低）收入戶提供每月就學
生活津貼 5,900 元。調高後補助費
用，滿足大部分就學退除役官兵學
雜費用，有效減輕渠等生活負擔。
（表 5-2） 

106



第
五
章

人物特寫

在職進修逆轉人生　跨界開創美好價值

榮民鐘志明先生，現擔任銀行分

行經理，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常備士

官班第四十期，歷任陸軍基層連隊班

長、副排長及行政士官長等職務。

民國 82 年退伍後參加輔導會所

辦理「領導士官就學輔導班」，順利

考取國立高雄工商夜間部就讀，同時

於台新銀行工作。自此，志明透過輔

導會就學補助及成績優異獎勵資源，

歷時 15 年，陸續取得學士、碩士、

國立高雄科大電子工程所博士學位，

他表示感念輔導會所提供的資源和支

持，讓他逐夢踏實，從銀行工讀生一

路晉升到分行經理，提升個人學歷、

專業，也實現個人價值。

除了金融本業，志明也斜槓返

回學校開啟教學之林，有感於退除役

官兵可能面臨另一生涯規劃挑戰，他

將自身求學、求職經歷和體會集結成

冊，出版《贏在人生終點：選擇在職

進修，走一條風景不同的人生道路》

及《在職進修教我的 18 堂課》兩本

關於在職進修專書，予以鼓勵退伍袍

澤及後進學子。他勉勵大家，無論遭

遇何種困境，都要積極培養第二專

長，以備不時之需。也透過自身經歷

見證：在職進修是縮短學用差距的最

佳途徑。只要掌握學習的機會，就能

開創屬於自己的美好人生。志明的成

功不僅僅是個人的努力，還得益於輔

導會的全力支持。他深知，這些資源

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成功逆轉人生

開創美好價值。

民國 106 年榮民鐘志明先生擔任銀行經
理提供專業金融、理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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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進修補助，強化學歷銜接

提供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專校院

各項推廣教育學分班、選修學分及

空中大學、空中專科等函授學分班

學雜費補助。取得學分，可用於入

學考試資格採計或入學後學分抵免

之銜接，提供更具彈性及效率方式

完成學業、提升專業。民國 105 年

納入第二類退除役官兵為補助對

象，民國 107 年將每人補助次數，

由 8次調整為 12 次，補助總額度由

8萬元提高至 12 萬元，中低（低）

收入戶為 16 萬元，培養其學習專

業，提升就業優勢。（表 5-3） 

就業考試補助，促進職場轉換 

為鼓勵退除役官兵報名國家考

試及公營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考試，

取得相對穩定就業機會，輔導退除

役官兵參加就業考試進修補助，補

助其進修補習或購買教材及考試用

書費用，民國 105 年起將第二類退

除役官兵納入補助對象，民國 106

年增列公營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考試

補助，民國 107 年補助總額度由 4

萬元提高至 5萬元，減輕渠等經濟

負擔，順利通過就業考試，安心就

業。（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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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學合作，穩定家庭生計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為高中
（職）、專科學歷占 54%，囿於學
歷不足，多選擇勞力密集、薪資較
低工作，不利於個人職涯發展。為
兼顧其就學與就業需求，輔導會與
國內辦學績優大專校院及優質企業
合作，結合產業發展政策，規劃符
合退除役官兵一邊就學、一邊就業
需求之產學合作班，協助提升學歷

並累積工作資歷。民國 111 年起於
臺北市辦理，民國 112 年增加臺中
市與高雄市，民國 113 年擴大於六
都辦理，上課期間提供學雜費補助，
並由企業發給正職員工薪資，達到
就學即就業，累積民間職場經歷，
有助未來職涯發展，並安定退除役
官兵生活。（表 5-5）

（左）民國 110 年與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右）民國 112 年於正修科技大學，辦理產學合作招生說明會並參觀該校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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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職訓打造技能，培育產業優質人力
職訓輔導政策以協助退除役官

兵養成提升職技能力、輔導就業創業

為目的。於民國 64 年 1 月接收桃園

義士村現址成立職技訓練中心；民國

65 年奉核定與桃園農工建教合作開

辦高工實驗班；民國 86 年與專教中

心合併更名為訓練中心；民國 102 年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再次更名為退除役

官兵職業訓練中心。為目前國內專責

辦理退除役官兵、眷屬及國軍屆退官

兵職業訓練之公立職訓機構。並依需

求及目的性不同，提供自辦訓練、委

外訓練、職訓補助等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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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主任委員德發上任不久於民國

113 年 6 月 19 日即前往職訓中心視

導，聽取業務簡報及巡視各校區教學

設施與學員訓練實況，肯定職訓中心

在就業培訓及服務照顧方面成效，請

中心在既有基礎上持續精進、創新。

在「結合官兵需求，務實開設

課程」方面，嚴主任委員德發指示職

訓中心可藉適性評量、職涯諮詢及就

業博覽會等活動，以問卷方式實際了

解屆退官兵需求，並請各地區榮服處

協助調查，務實開設符合官兵需求課

程。

在「結合產業需求，精進課程規

劃」方面，嚴主任委員德發期許職訓

中心在現有七大職群基礎，妥善運用

設備及各種資源，結合創新科技（例

如 AI 產業）發展，與時俱進規劃課

程，並全力支持所需因創新而有師

資、設備及預算需求。 

嚴主任委員德發視導無人機操作班（左圖）、智動化機器人班（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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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職業訓練，保證訓練品質

因應國家經濟發展策略及產業人

才需要，於民國 108 年建置飛機修護

職群，並陸續調整規劃（AI）人工智

慧、綠能永續、無人機、資通訊安全、

健康照護等課程，以引導退除役官兵

投入國家經濟建設行列。

為使結訓學員符合產業人力需

求，職訓中心聘用大專校院師資及

產業專業技師擔任外聘業師，另推動

「企業蹲點計畫」，自聘職訓師每年

必須透過企業見習、技術研討方式，

習得產業最新技術及設備使用，回饋

於課程規劃及設備汰換。訓期中安排

學員至產業觀摩教學或移地訓練，以

了解產業現況利於訓後就業。

綜上，職訓中心為縮小訓用落差

及確保訓練品質，自民國 106 年起推

動職能導向（iCAP）課程認證，截至

民國113年6月已通過7門課程認證，

108 年獲頒行政院國家人才發展獎榮

譽，並於民國 108 年至 112 年連續 3

度榮獲勞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TQS）金牌獎殊榮，即為訓練品

質最佳保證。

鑒於輔導會職業訓練係以就業

為導向，訓期末輔導學員參加技術

士檢定，提升工作專業能力，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辦理自辦訓練 210

班、4,624 人次參訓、考照率平均達

96.7%以上、訓後就業率平均達 87%

以上。（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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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職訓輔導典範　從情報士到亞洲航空飛機修護管制工程師

吳佳儒為女性第二類退除役官

兵，服役年資 6年多。職訓期間，受

到職訓中心老師專業細心指導，先從

基礎理論開始，慢慢進入實作課程，

最後再將理論與實務操作融會貫通，

佳儒特別感謝中心老師在考照前陪伴

學員不斷努力練習，鼓勵並紓解大家

考前緊張壓力，讓多數同學在結訓後

都能順利取得「飛機修護丙級」證

照。

結業後，職訓中心設有就業站提

供學員就業輔導，除了傳送企業徵才

職缺資訊，也邀請廠商到班徵才並舉

辦大型就業博覽會。佳儒因積極認真

引起注意，訓後透過老師推介得知亞

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招募訊息，順利

進入公司擔任維修管制的重要職務，

負責飛機安檢排程、派工及航材管制

等業務，這份工作迄今任職滿 3年，

不僅成就感滿滿，更讓佳儒在航空領

域找到了新的舞臺。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吳佳儒（左七白衣者）於所任職亞洲航空公司與工作伙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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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職業訓練，培養第二專長

委外職業訓練係以培訓第二專

長為主，兼收有業與無業者為訓練對

象，增進職場優勢，提高薪資待遇，

穩定就業。

為擴大職訓服務量能，結合在

地產業與退除役官兵就業需要，運用

政府採購委託民間優質機構辦理職業

訓練，彌補自有訓練能量及平衡區域

資源分配，並增加辦理 160 小時以上

訓練班，期使嫻熟技能，考取多項技

術士證照，達到一訓多能增進競爭優

勢，民國 106 年起訓練經費由平均每

人 8,000 元提升到 2萬餘元，協助專

業能力提升。

為提升訓後就業率，將就業輔導

機制列入採購遴選評分項，期透過訓

練機構與企業資源連結協助訓後就業

輔導；另配合國家產業發展需求調整

開辦半導體封裝、農用無人機、電動

車維修、風力發電維修、健康照護等

產業班隊，培植專業人才蔚為國用。

職訓中心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

辦理委外訓練 100 班，輔導 2,468 人

次，考照率平均達 88.2% 以上，訓

後就業率平均達 72.6%以上，均有顯

著提升。（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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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補助，多元彈性便利

為鼓勵退除役官兵在地參訓、

在地就業，推動職業訓練補助措施，

提供多元職業訓練職類，退除役官兵

可依個人職涯規劃，參加輔導會公告

之補助班次，完訓後就業予以費用補

助。民國105年補助總額度為4萬元，

民國 107 年提高至 8-12 萬元；另為

鼓勵參加高專業技能訓練，增加職場

競爭力，首次參訓申請超過補助總額

度，符合規定者得予全額補助。

職業訓練補助自民國 105 年開

辦至今，提供更多元、優質、便利

之職業訓練班，補助班次全國達 1 萬

5,000 班以上，以滿足退除役官兵提

升職業技能需求。

另為避免少數職類之訓練占用過

高比率的資源及申請人短期就業等不

合理現象，於民國 111 年啟動職訓補

助辦法修正，將訓後求職期間延長為

6個月，另規範首次申請超額補助者

須從事與訓練相關行（職）業、且連

續工作滿 3個月以上、申請時必須在

職，始符合申請資格；又訂定申請人

或辦訓機構具道德風險行為之罰則，

以期資源合理分配並提升運用效益。

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補助 9,350 人

次。（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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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訓合作，創造勞資雙贏

輔導會委託調查發現退除役官兵

主要就業困境，榮民為「年齡限制」、

「不知道工作機會」及「專長不符」；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則以「不知道適合

哪方面工作」、「沒有工作經驗」及

「相關技能不足」比率最高。自民

國 108 年推動退除役官兵人力活化方

案，歸納研析「產訓合作」，可解決

因缺乏專業技能僅能從事較低階事務

工作的困境。

「產訓合作」係結合退除役官

兵求職及企業求才需求，針對職缺之

職能基準規劃訓練課程，落實為用而

訓、訓用合一。報名人員經企業面談

後錄取參訓，結訓成績合格者由企業

直接僱用，達到參訓即就業目標，其

訓練內容與就業工作契合度及訓後就

業率均為 100%。

民國 110 年推動初期，僅有客

運、天然氣、航運等產業 6家廠商參

與合作，因訓後100%就業成效良好，

頗受企業及退除役官兵好評，故予擴

大產業類別及區域推動辦理，至民國

112 年擴大航運、天然氣、科技、電

子、光電、機電、鋼鐵等產業別 15

家廠商合作。（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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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船員培訓　航向蔚藍海洋

林紹文先生來自屏東縣東港鎮的

漁村，高中畢業前經軍事院校甄試保

送進入政治作戰學校專科部就讀，畢

業後分發陸軍部隊歷練各層級政戰心

輔幹部，服役滿 20 年後思考個人生

涯規劃，於民國 111 年 9 月以中校軍

階退伍。退伍前參加了基隆市榮服處

所舉辦乙級船員培訓班說明會暨參訪

活動。並運用輔導會的職訓補助措施

資源，參加了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

第 92 期乙級船員養成班訓練，順利

取得乙級船員資格，並經媒合推介投

入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他已在民國 113 年完成第一趟船

員合約，這期間將在臺灣、澳洲、印

尼等地穿梭。在浩瀚大海中工作，這

樣的環境景觀讓他視野更加開闊。他

分享在船上工作除規律的生活作息，

每天欣賞蔚藍漂亮的海洋，航行到不

同國家時更能體察當地文化風情，豐

富人生經驗。

林紹文感到非常幸運能在退伍前

得知輔導會的各項輔導訊息，並參加

基隆市榮服處推廣的乙級船員養成班

宣導活動，這為他退伍後轉銜進入航

運業提供了良好契機。他特別讚揚榮

服處同仁積極的服務態度，提供詳細

職業訓練補助和促進穩定就業方案說

明，讓他感受到國家對於退伍軍人照

顧的溫暖。

榮民林紹文先生經由參加輔導會乙級船
員產訓合作班，順利轉業裕民航運公司
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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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需求適性輔導，促進長期穩定就業 

為滿足退除役官兵就業需求，

提供適性評量、職涯諮詢輔導，媒合

多元職缺，在各領域都能施展所長。

同時為協助屆退官兵釐清退後職涯發

展方向，透過辦理職涯探索營隊，藉

由專業諮詢與診斷和發展規劃等方

式，為未來的職場生活做好準備。另

針對擁有特殊專長的官兵，主動連結

企業，辦理專技徵才活動，讓專業持

續貢獻社會。另提供穩定就業津貼，

鼓勵留任職場累積經驗與人脈，進而

展現績效與價值，以獲得企業長留久

用，確保官兵退後出路穩定發展。

屆退權益說明，接軌輔導資源

為使募兵制順利推動，在退伍

軍人輔導就業方面，國防部為前端工

作，輔導會為後端承繼者，雙方必須

相輔相成，方能達成功效。為因應退

除役官兵結構與需求改變，以促進穩

定就業為主軸，推動各項就業輔導措

施，並結合國內經濟發展，強化產學

產訓連結，培育產業優質人力，協助

退除役官兵順利重返職場，繼續貢獻

所長。

民國 105 年第 3季起前推國軍營

區，邀請國軍志願役屆退前 3個月官

兵參加「屆退官兵權益說明會」，自

民國112年第3季起配合國防部政策，

本活動以鼓勵官兵留營為前題，對確

認退伍官兵，告知其退後權益。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辦理 72 場 8,466 人

參加。（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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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輔導探索，協助職涯發展

為協助退除役官兵及屆退官兵

釐清個人職涯發展與從業方向，認識

就業市場，進而選擇職業適性發展，

委託專業機構聘請專業諮詢人員，進

行職業適性評量、職涯諮詢及辦理職

涯講座。並自民國 110 年起與國防部

合作，針對退前 3個月至 1 年官兵辦

理三天兩夜「屆退官兵職涯探索營」

活動，規劃適性評量、職涯諮詢、產

業趨勢及求職技巧等課程，協助官兵

了解自身性格優劣勢，適才適所展

開另一段職涯，學員滿意度平均達

93%以上。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辦

理適性評量 1 萬 6,873 人，職涯諮詢

7,214 人次，職涯講座 102 場及屆退

官兵職涯探索營 35場。（表 5-11）

（左）民國 112 年花蓮場「屆退官兵職涯探索營」活動。

（右）民國 112 年臺中場屆退官兵權益說明會協助官兵了解退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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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企業職缺，提供多元選擇

為拓展優質勞動條件、勞工福

利待遇職缺，拜訪國內公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各類型優質企業及工商團

體，包括國家重點產業如漢翔航空及

臺船等國防及戰略產業、世紀離岸風

電及大躍離岸運維等綠能及再生能源

產業、中部汽車及義联集團等民生及

戰備產業、景碩科技等資訊及數位產

業，辦理企業廠商代表說明會，與機

構簽署合作備忘錄，提高機構僱用意

願，協助退除役官兵順利加入職場。

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拜會 5,733 家

企業，與國內 297 家優質企業簽署

「合作備忘錄」。經採行多項輔導就

業措施，計推介成功就業 3萬 1,742

人次。（表 5-12）

（左）民國 111 年馮前主任委員世寬與官田鋼鐵集團簽署合作備忘錄。

（右）民國 112 年於岡山榮家舉辦榮民節大會表揚進用退除役官兵成效優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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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媒合活動，聚焦人才供需

為協助有就（轉）業需求退除

役官兵及屆退官兵與廠商直接協談媒

合，結合國防部、勞動部及地方政府

辦理就業媒合活動，配合國家產業政

策及提升人力活化，主動了解廠商人

才需求，辦理專案徵才，民國 111 年

開始，進一步和國防部合作，邀請具

有通訊、資訊、化學、工兵、無人機

等專業技能人才需求的企業（如航發

協會、中興電工機械公司、旭聯資安

公司等），參加專門為屆退官兵舉辦

的媒合活動，在人才及職缺均聚焦前

提下，有效提高就業媒合成效，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舉辦媒合活動計 476

場次，參加人數 2萬 7,907 人次，協

助退除役官兵順利銜接職場。（表

5-13）

（左）民國112年彰化縣榮服處與彰化縣政府合辦「彰化優職 x 技能加值」就業博覽會。

（右）民國 113 年辦理國軍專業技能屆退官專案徵才活動北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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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諮詢服務，降低投資風險

為協助退除役官兵降低創業風

險，提高創業成功機率，自民國 106

年起設置「創業諮詢服務窗口」，受

理專線電話並安排創業諮詢輔導；結

合各榮服處，盤點創業需求，建立輔

導個案分級管制，安排顧問進行創業

諮詢輔導，適時導入政府創業資源及

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協助事業穩

定營運發展，並辦理創業相關活動，

協助個案了解創業風險、充實營銷財

管知能，完整創業準備工作。另為使

退除役官兵享有更優質的服務，民

國 111 年起彙整各部會創業資源提供

退除役官兵使用，並於民國 112 年尋

求跨部會合作，協調經濟部提供退除

役官兵創業貸款名單，主動說明創業

貸款利息補貼方案並協助提出申請。

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提供 2,896 人

創業輔導、利息補貼 101 人。（表

5-14）

（左）民國111年新北市榮服處創業座談；（右）民國112年於高雄DC阿嬤咖啡館參訪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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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創業輔導典範　感受麵包帶來的幸福感

創業榮民朱志進從事職業軍人

23 年，退伍後為了讓家人吃到健康

麵包，開始研發天然酵母手工麵包，

期待讓每一個喜愛吃麵包的朋友，都

能感受麵包帶來的幸福感。

在參加了輔導會的創業知能課

程訓練後，充分學習到創業概念與

理念，並毅然決然回到家鄉—臺東

金崙，創立「穀臼那哪手工麵包工作

室」，結合部落小農在地食材，期盼

讓吃到麵包的每一個人，皆能用麵包

看見部落。將麵包工作室，打造成為

如手作溫度般溫暖，提供在地鄉親與

旅人，都能有談心交流分享心情的空

間，讓這份快樂如同麵包香一樣持續

擴散。

朱志進也為部落媽媽的手工藝及

青年的在地品牌提供互動及販售的平

臺，使旅人們來到部落能聞得到、吃

得到、看得到、也能體驗得到。是南

迴線少有使用全自養酵母製作的一間

麵包店，期待透過更多元豐富產學合

作及交流，有更多面向銷售管道及更

寬廣品嚐空間。

榮民朱志進結合部落小農在地食材的手作幸福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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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津貼入法，增進職場適應

配合募兵制度推動，官兵退後

「出路」已列為重要施政目標，為促

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爰參考韓國

提供退伍官兵就業獎勵作法，試辦

「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

( 以下簡稱「促進穩定就業方案」)，

其中「訓後就業穩定津貼」目的在鼓

勵退除役官兵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

取得所需技術、專業、證照後，可從

事較高階高薪工作；又「提供 12 個

月津貼」設計，鼓勵退除役官兵長期

留任職場，累積知識、經驗、技術與

人脈，進而展現績效、貢獻與價值，

能夠獲得企業長留久用，有效達到穩

定就業效益，經奉行政院同意自民國

107 年 7月 1 日起試辦。（表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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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6 年試辦前，由榮服處推

介就業者為 6,067 人次，促進穩定就

業方案試辦期間平均推介就業達 1 萬

98人次，與試辦前6,067人次比較，

「推介就業人次」成長 66.4%；平

均穩定就業 3個月以上人數達 7,443

人次，與試辦前 4,005 人次比較，

「穩定就業人次」成長 85.8%。（表

5-16）

由於促進穩定就業方案試辦期間

成效良好，自民國 111 年起推動津貼

入法常態辦理，增訂輔導條例第 5條

之 1，並於民國 112 年 5 月 24 日經總

統修正公布。另「促進退除役官兵穩

定就業津貼發給辦法」於民國 113 年

6 月 28 日發布施行，永續推動，彰

顯政府照顧退伍袍澤之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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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運用促穩津貼築夢踏實典範

家住南投的第二類退除役官兵陳

俊宇大學畢業後入伍服義務役，服役

期間轉服志願役。退伍後，因俊宇本

身個性較內向，對於未來工作仍無具

體方向，於是他到南投縣榮服處請就

業站協助其求職。與南投縣榮服處就

業站進行輔導諮詢後，就業站安排俊

宇進行「職業適性評量」，了解職業

性向。輔導過程中，俊宇表示他的外

婆入住長照機構已數年，並有感臺灣

已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長照市

場是未來趨勢，很有發展機會。於是

俊宇決定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班，並

申請了輔導會職業訓練補助，減少支

出又培養第二專長。

職業訓練後俊宇毅然決然投入長

照服務，經過南投縣榮服處協助推介

就業，俊宇成為照顧服務員，而且還

可領取「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

案」津貼，可說是一舉數得。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陳俊宇經榮服處推介照顧服務員就業成功，

並穩定工作 3個月，領取推介就業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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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兵轉型系統思考，挹注資源重返職場

輔導會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於

立法院專案報告「因應募兵制之組織

再造及所屬各類投資事業轉型規劃及

執行現況」，其中，考量募兵制將全

面實施，針對志願役退除役官兵青壯

化趨勢，置重點於就學、就業方面，

將同步適時調整組織、預算及人力結

構，積極爭取調增就學、就業預算，

藉由大量挹注資源，引進就業輔導專

業技術與人才，全力推動就學、就業

輔導工作。

基於上述轉型規劃，並配合「推

動募兵制暫行條例」自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施行（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

廢止），自民國 105 年起將第二類退

除役官兵納為服務對象，並全面調高

就學及職訓補助額度。為有效解決退

除役官兵就業問題、建構更綿密的輔

導機制，協助退除役官兵順利重返職

場，透過委託研究、跨部會會議、連

結內外部資源等，系統性思考業務發

展方向，民國 107 年起推動辦理「促

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並召

開 20 次「退除役官兵人力活化運用

規劃」會議，於民國 109 年擬定「國

軍屆退官兵職涯探索營」、「軍職職

能基準認定」、「產學合作」、「產

訓合作」及「學習生活津貼」等五大

策略方案，作為業務發展重點方向。

在推動轉型過程，透過公務預

算及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大幅

提升就學就業經費，從民國 102 年

的 2.36 億元，成長至民國 113 年的

9.59 億元，增幅達 4 倍（表 5-17、

圖 5-1）。這些經費成功推動「調增

就學職訓補助額度」、「促進穩定就

業津貼」等重要政策，有效協助退除

役官兵重返職場。也因此，整體就業

力表現亮眼，求職就業率從民國 107

年的 40.3%，大幅提升至民國 112 年

的 68.6%，成長 28.3%。（表 5-18）

未來將結合推動退除役官兵軍民

專長轉銜計畫，於輔導會就業服務網

站增設專區，提供軍職轉銜民間職業

資訊，包括職缺媒合、進修建議及AI

生成履歷範例，讓退除役官兵可以運

用軍中專長轉銜就業，順利迎接事業

第二春，展現輔導會對退除役官兵提

供的照顧與支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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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就學就業預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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